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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2年

5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为保障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履职的连续性，会议于2022年5月24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胡庆荣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选举董事胡庆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董事长，任职期限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胡庆荣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将尽快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梁东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鉴于张兆勇先生、王文海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经公司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公司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拟推选梁东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职期限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公

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梁东

宇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田江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鉴于张兆勇先生、王文海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经公司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推荐，公司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拟推选田江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职期限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公

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田江

权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与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的变更情况，按照《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需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委员会与

审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进行调整。 调整后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胡庆荣

成员：梁东宇、田江权、张长革、李轶涛、章高路、胡俞越、杨松令、叶树理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杨松令

成员：胡庆荣、梁东宇、胡俞越、叶树理

以上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其中梁东宇先生、田江权先生任期自

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其担任董事之日起至新一届董事会成立（换届完成）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梁东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

日起至新一届董事会成立（换届完成）之日止。 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其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一职。 梁

东宇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李慧敏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

之日起至新一届董事会成立（换届完成）之日止。 李慧敏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2022年6月15日召开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同日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24日

附件：

1、胡庆荣先生简历

胡庆荣，男，1973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河北师范大学物理系物理教育专业本科，山东大学电

子信息工程系光学工程专业硕士，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博士研究生，理学

博士。

胡庆荣先生现任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航天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党委书记、董

事、总经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一研究院院长。 历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二院二十三所设计师、副

主任、主任、副所长、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二研究院副院长。

截至公告披露日，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其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派出董事，除此之外，其与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

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其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梁东宇先生简历

梁东宇，男，197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电子技术系电子工程专业本科。

梁东宇先生现任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历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副处长、

处长、副部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科研生产部副部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四院科研生产部

部长等职。

截至公告披露日，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待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其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派出董事，除此之外，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田江权先生简历

田江权，男，197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重庆大学采矿工程专业本科，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硕士。

田江权先生现任航天江南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十研究院）资深专务。 历任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〇六一基地干事、副处长、副部长、部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〇六一基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贵州航天技

术研究院)(贵州航天管理局)(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党委委员（期间挂任云南

省大理州委常委、副州长）、监事会主席、副总经理、首席信息官。

截止公告披露日，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待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其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派出董事，除此之外，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4、李慧敏先生简历

李慧敏，男，1974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兰州大学高分子化学专业本科，哈尔滨工业大学工商

管理专业硕士。

李慧敏先生现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历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三十一所

助理工程师，三院党工部副处长、物资部处长、党工部处长、院党委秘书，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

作部处长、副部长。

截至公告披露日，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不存在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其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

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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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董事长、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2年5月23日收到公司副董事长、董事王

文海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 王文海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董事及战略委员会委

员职务，其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王文海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对公司董事会运作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补

选新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文海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王文海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王文海先生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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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2年5月23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张兆勇先生

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张兆勇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职务。

辞去上述职务后，张兆勇先生不在公司及所属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张兆勇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张兆勇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

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兆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

张兆勇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期间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张兆勇先生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5月23日收到公司董事、总经理胡庆荣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由于工作调整变动，

胡庆荣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其辞职后仍担任公司董事。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胡庆荣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的日常运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胡庆荣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独立董事对胡庆荣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核查，

胡庆荣先生系因工作调整辞去总经理职务， 披露的辞职原因与实际情况一致。 胡庆荣先生辞去总经理职务

系正常工作调整，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

公司于2022年5月24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胡庆荣

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的议案》，董事会选举胡庆荣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职期限与本届董事会一

致。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将尽快办理法定代表人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同

时，本次董事会还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聘任梁东宇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新一届董事会成立（换届完成）之日止。 自

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其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一职。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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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的时间：2022年6月1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2年6月15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2年6月15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6月8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2022年6月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七区5号楼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指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公司章程修正案》 √

3.00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

4.00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

5.00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修正案》 √

6.00 《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修正案》 √

7.00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正案》 √

8.00 《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修正案》 √

9.00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

10.00 《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1.00 《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12.00 《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13.00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14.00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和《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

15.00

《关于变更2011年非公开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

16.00 《公司2022年度投资计划》 √

17.00 《关于航天开元科技有限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情况说明及补偿方案的议案》 √

18.00 《关于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合作协议的议案》 √

19.00 《关于选举梁东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20.00 《关于选举田江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分别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具体内容参见公司

2022年3月31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的《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2022年4月2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2022年5月2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三）听取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特别强调事项：

1、议案第1、17、18项属于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2、议案第2项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投票权的2/3以上通过。

3、根据相关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时间：2022年6月14日9:00～11:30和14:00～17:00

2、登记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十七区5号楼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

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加盖法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委

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还需同时提供代理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2）个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代理人还需同时提供代理人身份证、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3）股东可以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信函或传真抵达本公司时间为准）。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加斌

联系电话：0591-83283128

传真：0591-83296358

邮箱：htfz@casic-addsino.com

5、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4、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5月24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360547；投票简称：航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6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航天工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6月15日召开的2021年

度股东大会,受托人对会议审议事项具有表决权，本人对会议审议事项投票指示如下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指所有提案 √

1.00 《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2.00 《公司章程修正案》； √

3.00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

4.00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

5.00 《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修正案》 √

6.00 《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修正案》 √

7.00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正案》 √

8.00 《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修正案》 √

9.00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

10.00 《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11.00 《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12.00 《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13.00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14.00 《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和《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

15.00

《关于变更2011年非公开发行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16.00 《公司2022年度投资计划》 √

17.00

《关于航天开元科技有限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情况说明及补偿

方案的议案》

√

18.00

《关于与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合作协议的议

案》

√

19.00 《关于选举梁东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20.00 《关于选举田江权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备注：1、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 、“反对” 或者“弃权” 方框内划“√” 做出投票指示。

2、委托人未做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3、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者按以上表格自制均有效。

委托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单位股东账号：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单位持股数：____________________股

委托单位法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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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名称：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4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24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4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

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本公司4号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赵璧秋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9人， 代表股份633,249,52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9.273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366,941,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2.75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代表股份266,307,82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5160％。

2、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股东63人，代表股份203,893,4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2.6452％。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6,841,78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64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

股东61人，代表股份177,051,6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9805％。

3、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该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32,200,9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1904%；反对917,82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58%；弃权12,238,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3.543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15,5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1401％；反对917,

8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106％；弃权12,238,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1493％。

表决结果：通过。

2、《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32,123,8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1681％；反对994,92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81％；弃权12,238,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3.543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38,4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604％；反对994,

9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903％；弃权12,238,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1493％。

表决结果：通过。

3、《2021年度财务决算》。

表决情况：同意332,123,8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1681％；反对994,92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81％；弃权12,238,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3.543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38,4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604％；反对994,

9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903％；弃权12,238,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1493％。

表决结果：通过。

4、《2021年年度报告》和《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32,374,7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2407％；反对994,92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81％；弃权11,988,0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3.471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089,36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2216％；反对994,

9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903％；弃权11,988,04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5881％。

表决结果：通过。

5、《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332,064,3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1508％；反对1,054,44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053％；弃权12,238,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3.543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778,9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2901％；反对1,

054,4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606％；弃权12,238,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1493％。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32,460,9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2657％；反对657,82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05％；弃权12,238,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3.543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75,5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7578％；反对657,

8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929％；弃权12,238,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1493％。

表决结果：通过。

7、《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2,076,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2785％；反对1,141,84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823％；弃权12,278,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11.639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651,52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4974％；反对1,

141,8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044％；弃权12,278,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3982％。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32,160,9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1788％；反对957,82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3％；弃权12,238,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3.543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75,5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913％；反对957,

82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594％；弃权12,238,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1493％。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0,724,4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26％；反对2,613,28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643％；弃权5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3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1,228,7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931％；反对2,

613,2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817％；弃权5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2％。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关于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0.01、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表决情况：同意390,826,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86％；反对2,551,16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485％；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1,330,8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32％；反对2,

551,1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2％；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同意390,870,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98％；反对2,507,14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373％；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1,374,8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648％；反对2,

507,1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296％；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同意390,826,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86％；反对2,551,16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485％；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1,330,8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32％；反对2,

551,1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512％；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同意390,724,4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26％；反对2,653,28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745％；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1,228,73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931％；反对2,

653,28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13％；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05、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同意390,786,6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84％；反对2,591,16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587％；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1,290,8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36％；反对2,

591,1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708％；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06、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表决情况：同意391,116,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24％；反对2,220,86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645％；弃权5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3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1,621,1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856％；反对2,

220,8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892％；弃权5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2％。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07、限售期。

表决情况：同意391,034,1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013％；反对2,343,66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958％；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1,538,3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50％；反对2,

343,6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495％；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08、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表决情况：同意391,512,3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29％；反对1,865,46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742％；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016,5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95％；反对1,

865,4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149％；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09、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同意391,589,4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425％；反对1,537,44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908％；弃权262,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66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093,6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173％；反对1,

537,4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540％；弃权262,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87％。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10、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同意391,512,3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229％；反对1,574,54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02％；弃权302,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76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016,5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95％；反对1,

574,5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722％；弃权302,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3％。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关于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1,294,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676％；反对2,083,06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295％；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1,798,9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28％；反对2,

083,0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216％；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关于公司〈2022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1,545,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14％；反对1,792,14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556％；弃权5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3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049,8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958％；反对1,

792,1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790％；弃权5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2％。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31,590,3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80％；反对1,607,74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539％；弃权5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8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234,2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63％；反对1,

607,7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885％；弃权5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2％。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1,479,1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45％；反对1,858,66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725％；弃权5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3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1,983,3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632％；反对1,

858,6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116％；弃权5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2％。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关于202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1,327,9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760％；反对2,049,86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211％；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1,832,1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90％；反对2,

049,86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54％；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6、《关于〈未来三年（2022年-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31,669,7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05％；反对1,317,44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80％；弃权262,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41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313,65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252％；反对1,

317,4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61％；弃权262,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287％。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7、《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91,545,6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314％；反对1,832,14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657％；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049,87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958％；反对1,

832,14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986％；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6％。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的提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根据公司重整计划，兴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行等银行债权人对于上述

第一至第八项议案事项无权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2021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两名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

3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内容。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云舒、庞艳阳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

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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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并于2022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等相关

规定，公司对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

象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1年11月5日至2022年5月6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

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一）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二）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三）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查询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已出具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一）内幕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显

示，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4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同时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交易区间 合计买入（股） 合计卖出（股）

1 向明 2021-11-12至2021-11-26 130,000 250,000

2 张安江 2021-11-09至2022-01-07 210,500 210,500

3 王明青 2021-12-13至2021-12-15 0 60,000

4 董朋 2022-04-27至2022-04-28 2,100 0

经公司核查并结合董朋先生提交的承诺，其在2022年4月27日至4月28日进行股票交易，该行为系基于本

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行情、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独立投资决策。 其买卖股票时仅知悉公司未来

会实施激励计划，但未获悉本次激励计划的详细方案及具体的实施时间。 董朋先生知悉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信

息有限，该行为系对相关规定缺乏理解所致，不存在主观恶意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出于审慎性

原则，董朋先生自愿放弃参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同时承诺将其在2022年4月27日至2022年4月28日期间买卖

公司股票所得收益交归公司。

除此之外，其余3名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未获知本次激励计划的任何信息，其交

易行为系其于个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做出的独立判断，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从事内幕交易的情形。

（二）激励对象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显

示，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34名激励对象（不包含上述4名同时为内幕信息知情人的激励对象）存在买

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公司核查及上述34名激励对象提交的承诺，其在自查期间进行的股票交易系其完全基于上市公司公开

披露的信息以及其对二级市场的交易情况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上述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除上

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并未获知公司筹划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

露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的过程中，严格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规定，限定参与策划讨论

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公司已将本激励计划的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决策讨论等阶段的内幕信息

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严格控制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登记的人员范围之内，在公司发布

本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本激励

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交易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

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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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2年5月24日（星期二）下午14：30；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2022年5月2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4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2年5月24日9：15，

结束时间为 2022年5月24日15：00。

（2）会议地点：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东江高新科技产业园兴科东路 1�号索菱工业园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盛家方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7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计304,677,1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1202%，其中：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计192,847,79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8626%；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会议的股东共6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11,829,307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13.2576％。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法民律师事务所派律师王兵、黄金杰到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2,8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109,952,007股，反对1,877,

30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同意302,799,8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3838%；反对1,877,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6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99,8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2.2514％；反对1,

87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7.74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2,8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109,952,007股，反对1,877,

30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同意302,799,8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3838%；反对1,877,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6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99,8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2.2514％；反对1,

87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7.74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2,8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109,952,007股，反对1,877,

30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同意302,799,8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3838%；反对1,877,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6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99,8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2.2514％；反对1,

87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7.74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2,8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109,949,007股，反对1,877,

300股，弃权3,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302,796,8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3829%；反对1,877,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62%；弃权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96,8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2.2231％；反对1,

87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7.7486％；弃权3,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4％。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2,8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109,949,007股，反对1,880,

30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同302,796,8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3829%；反对1,880,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7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96,8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2.2231％；反对1,

880,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7.776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2,847,7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109,952,007股，反对1,877,

30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同意302,799,8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3838%；反对1,877,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6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99,8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82.2514％；反对1,

877,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17.74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2,834,0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109,255,807股，反对2,573,

50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同意302,089,9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1553%；反对2,573,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4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盛家方先生、蔡新辉先生作为股权激励对象，属于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03,6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5.6693％；反对2,

57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4.33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2,834,0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109,255,807股，反对2,573,

50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同意302,089,9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1553%；反对2,573,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44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盛家方先生、蔡新辉先生作为股权激励对象，属于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03,6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5.6693％；反对2,

57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4.33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九）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现场表决情况：同意192,834,096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表决情况：同意109,258,807股，反对2,570,

500股，弃权0股。

表决结果：同意302,092,9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票的99.1563%；反对2,570,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43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盛家方先生、蔡新辉先生作为股权激励对象，属于关联股东，

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006,6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5.6977％；反对2,

570,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24.30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法民律师事务所王兵律师、黄金杰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广东法民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

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见证之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

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法民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见证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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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5月19日

以电子邮件、电话、微信等方式发出，会议于5月24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举行。会议应

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盛家方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了以下议案：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的议案》。

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公布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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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种类：我国市场信用级别较高、流动性较好的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

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险、短期（不超过十二个月）投资理财产品或固定收益类的投资理财产

品以及低风险的现金管理产品。

2．投资金额：公司拟使用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3．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下属公司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进行委托理财，但金融市场受

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同时，存在相关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和监控

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索菱股份” ）在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

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公司及各级子公司拟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通

过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短期（不超过十二个月）委托理财，购买额度为不超过人民

币15,000万元，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额度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并授权公司

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

（一）投资目的：在不影响公司及其各级子公司正常经营及投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提高公司及其各级子公司的自有闲置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

（二）投资金额：公司拟使用不超过15,000万元人民币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在上述额度内，资

金可以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滚动使用。

（三）投资方式：公司将选择资信状况及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及盈利能力强的合格专业理财机

构作为受托方，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 委托理财资金用于投资我国市场信用级别较

高、流动性较好的金融工具，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低风

险、短期（不超过十二个月）投资理财产品或固定收益类的投资理财产品以及低风险的现金管理产品。

（四）投资期限：额度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五）资金来源：公司及各级子公司的闲置自有资金。

二、审议程序

本次委托理财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委托理财无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事项时，将以发生

额作为计算标准，连续12个月内累计发生额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的，公司将另行履行相应审批程序。本次委

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1、投资风险

公司及下属公司将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进行委托理财，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

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同时，存在相关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和监控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1）产品选择：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2）风险跟踪：公司及财务部门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日常监管：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每

个季度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地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

损失，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自有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

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是在确保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健、保障公司正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

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日常经营资金的正常运转及主营业务发展，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有利于提

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维护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及各级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15,000万

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股东获取更多投资回

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通过

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短期（不超过十二个月）委托理财。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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